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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as Yotaka 委員：所以其實應該有討論空間？ 

張院長善政：我傾向如此。 

Kolas Yotaka 委員：好，我再請教，我們原民的文字，如果使用羅馬字，也就是拼音的文字單獨

使用，院長你認為這合理嗎？ 

張院長善政：單獨使用是什麼意思？ 

Kolas Yotaka 委員：就是只列拼音字，例如只列 Kolas Yotaka。 

張院長善政：你是說不用漢字在旁邊嗎？ 

Kolas Yotaka 委員：對！不用漢字，就是在我的身分證上，只列拼音字，你可以接受嗎？你認為

這也是合理的？ 

張院長善政：我想這可能要去查看姓名條例相關規定是不是容許，現在好像是不容許。 

Kolas Yotaka 委員：本會期本席會提案修法，希望可以得到合理的改善與解決。謝謝。 

張院長善政：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俊俋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李委員俊俋：（15 時 18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辛苦了！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5 時 18 分）主席、各位委員。不會！不會！ 

李委員俊俋：今天我想跟院長談談轉型正義的問題。首先請院長說明，你認為轉型正義的定義是什

麼？ 

張院長善政：轉型正義就是過去多年來如果有一些對於民眾不公平的地方，現在希望能夠把它糾正

過來。 

李委員俊俋：譬如過去的濫權、不民主。我們現在要推轉型正義，應該要經過一定的程序，也要改

正這樣的方法，對不對？好，我給院長一個定義：聯合國前任秘書長講過，就是針對大規模的濫

權，所進行和建立的程序和機制，目標在確立責任、服膺正義和達成和解。院長可以認同這樣的

說法嗎？ 

張院長善政：應該可以。 

李委員俊俋：大致上應該是同意這樣的說法。現在我要請教院長個人的看法，你認為台灣現在轉型

正義做的怎麼樣？ 

張院長善政：過去這麼多年應該陸續有在做。 

李委員俊俋：是有在做，但有待努力。 

張院長善政：當然我知道不是百分之百做完。 

李委員俊俋：我們來看看現在民眾對轉型正義有什麼反應。有 76%的台灣人民認為轉型正義做的

不夠，請教院長，轉型正義應該做些什麼事？院長你的看法，轉型正義應該做些什麼事？ 

張院長善政：把過去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先一樣一樣做個案釐清，然後看怎麼去彌補。 

李委員俊俋：還是要個案處理，對不對？ 

那我請教院長，你是否認為第一階段應該先把一些真相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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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是的。 

李委員俊俋：所以第一個步驟其實是真相調查，第二個步驟是針對過去的受害者進行賠償或補償，

第三個步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同時改變國家制度。院長不反對吧？ 

張院長善政：像 228 就是這個樣子。 

李委員俊俋：那我們來看看有沒有做到。其實從 1981 年到 2006 年，全世界有 46 個國家分別成立

所謂的真相調查委員會或各種委員會，來調查過去不民主的專制情況下的一些真相。我想請教院

長，你認為我們的真相調查做得好不好？ 

張院長善政：就我所知的個案應該是有在努力，像 228…… 

李委員俊俋：其實這個部分是台灣做得最糟糕的地方。我們做得最多的是 228 的補償，可是到現在

為止只有被害人，沒有加害人，這是 228 家屬一致的反映。我們雖然成立 228 基金會和白色恐怖

基金會，但是有關真相的調查，我們並沒有查出來、沒有把真正的元兇和問題找出來。其實整個

轉型正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經過調查、補償或賠償以後，要改變國家的制度，這個部分台灣也做

得非常糟糕。其實轉型正義就是國家要因為這樣而有改變，對不對？ 

院長，我們今天只專心在一個議題上：我想請教一個因為轉型正義而跑出來的單位，我覺得

這個單位非常奇怪，而且涉及太多的不正義，這個單位叫做婦聯會，請問院長有沒有聽過？ 

張院長善政：有。 

李委員俊俋：婦聯會的全名是什麼？ 

張院長善政：那是很長的一個名字。 

陳部長威仁：是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李委員俊俋：內政部陳部長對此非常熟悉。 

請教院長，婦聯會是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或政治團體？ 

陳部長威仁：它是一個人民團體。 

李委員俊俋：我請教院長。它是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政治團體？ 

張院長善政：我不清楚。 

李委員俊俋：部長說是…… 

陳部長威仁：人民團體。 

李委員俊俋：好，內政部的相關規定裡面有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和政治團體，是不是這樣？ 

陳部長威仁：是的。 

李委員俊俋：是依照人民團體法的規範？ 

陳部長威仁：是的。 

李委員俊俋：它其實有財團法人的性質，有社團法人的性質，也有政治團體的性質。我們先看財團

法人的部分，其實婦聯會是用什麼樣的名義登記在內政部底下的財團法人？部長知道嗎？ 

陳部長威仁：它是以政治團體的身分來…… 

李委員俊俋：不是啦，它也有登記財團法人，是最近才轉出去的！ 

陳部長威仁：這我就不瞭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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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員俊俋：它有一個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這你知道吧？ 

陳部長威仁：這個我不清楚。 

李委員俊俋：它是從民國 86 年就登記在內政部底下的財團法人，一直到 103 年衛福部成立以後才

改隸在衛福部之下。這是你們的職責，也就是說，這個財團法人從 86 年到 103 年之間是內政部

主管的。 

陳部長威仁：對、對、對。 

李委員俊俋：那它有沒有登記社團法人？ 

陳部長威仁：我不曉得，因為它是人民團體法裡面的政治團體。 

李委員俊俋：我知道啦，我是說它有沒有登記社團法人。社團是你們管的，你怎麼不知道？ 

陳部長威仁：社團沒有，我不知道有。 

李委員俊俋：對啦，它沒有登記社團法人。那它有沒有登記政治團體？ 

陳部長威仁：它是以政治團體的名義來申請的。 

李委員俊俋：所以它是以政治團體的身分來向內政部登記？ 

陳部長威仁：對。 

李委員俊俋：幾年開始的？ 

陳部長威仁：其實這個政治團體非常早，但是…… 

李委員俊俋：沒關係，是民國 79 年。 

陳部長威仁：後來才改…… 

李委員俊俋：請問院長，你看過圖片中這棟建築物嗎？ 

張院長善政：對不起，我沒有。 

李委員俊俋：它就在我們附近，在林森南路和青島東路的交界，…… 

張院長善政：你這樣講我就有印象了。 

李委員俊俋：婦聯會和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也就是我剛剛講的財團法人就在那裡。你知道那棟大

樓上寫什麼樓嗎？寫的是「美齡樓」，也就是蔣宋美齡的「美齡」。 

現在我要請教的是，它既登記財團法人，又登記政治團體，那應該由誰來管理？本席剛剛的

說明已經講得非常清楚，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和婦聯會是不一樣的，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是登記

財團法人，過去都登記在內政部，最近才改隸衛福部，因為它處理社會福利的問題。但我們講的

是婦聯會，它本身是從 79 年就登記的一個政治團體。根據內政部全國性政治團體的名冊，裡面

有記載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負責人是辜嚴倬雲，所以非常清楚，這是政治團體。 

請教部長，根據規定，政治團體每年應該申報什麼？ 

陳部長威仁：現在的法規並沒有強制性，但是內政部過去為了加強對政治團體的監督，都有要求按

照我們的行政命令，希望能夠把他們的相關決算送給…… 

李委員俊俋：部長，應該這樣講，我們希望政治團體公開透明…… 

陳部長威仁：對、對、對。 

李委員俊俋：所以內政部每年會要求他們交預算報告書、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和財產目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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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 

陳部長威仁：對。 

李委員俊俋：所有的政治團體都一樣，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也要交…… 

陳部長威仁：主要的政黨有啦，但是也有很多沒有交的。 

李委員俊俋：所有的政黨都有，但是也有很多沒有交？好，這就是我要問的問題。請問婦聯會從

79 年登記到現在，有沒有交過所謂的資產負債表、財務報告書和預算報告書？ 

陳部長威仁：沒有。 

李委員俊俋：沒有的話，內政部怎麼處理？ 

陳部長威仁：現在的法規沒辦法處理。 

李委員俊俋：你再確定一遍！ 

陳部長威仁：是，沒有錯。 

李委員俊俋：沒辦法處理是因為沒有罰則？ 

陳部長威仁：對，沒有罰則。 

李委員俊俋：是沒有罰則還是沒辦法處理？ 

陳部長威仁：也沒有辦法處理。 

李委員俊俋：其實是可以處理的。人民團體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他們應該要交預算和決算資料，對於

剛剛講的財團法人也有規定，而且規定得非常清楚。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如果你要求他

們做，他們卻不做的話，你們可以限期改善、廢止許可，甚至可以撤銷他們的社團登記。請問內

政部從民國 79 年到現在，有沒有針對婦聯會做過相關的處分？ 

陳部長威仁：根據我的瞭解，因為政治團體在人團法裡面特別提到它是比較寬鬆的…… 

李委員俊俋：人團法固然沒有罰則，但內政部還是有手段，因為第五十八條講得非常清楚，你們可

以把他們撤銷登記。請問內政部有沒有試過？ 

陳部長威仁：因為它是政治團體，我們現在對政治團體…… 

李委員俊俋：它是政治團體，你們就不能處理？ 

陳部長威仁：對於政治團體，我們是採取寬鬆的…… 

李委員俊俋：我再請教，如果它是政治團體，不要說撤銷他們的許可啦，內政部有沒有要求他們改

善過？ 

陳部長威仁：我們每年都有去函要求他們交…… 

李委員俊俋：那就把這 3 年要求他們改善的資料拿過來，因為你們給我的公文不是這樣。你們給我

的公文是寫，因為沒有罰則，所以無法辦理。 

陳部長威仁：是的，沒有錯，是這樣。 

李委員俊俋：但是有啊，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就有啊！ 

陳部長威仁：但是因為我們在人團法裡面特別…… 

李委員俊俋：根據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內政部可以要求他們限期改善，如果不改善，就可以撤

銷許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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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部長威仁：人團法有一章特別講政治團體，對於政治團體，現在都是採取比較寬鬆的管理。在人

團法修正草案的版本裡面，我們也認為應該在政黨法或這裡面訂定罰則。 

李委員俊俋：謝謝。 

院長，這就是我們要修改政黨法的原因。我們現在把大小事情都放在人民團體法，其實應該

要修改政黨法。 

陳部長威仁：我們非常贊成。 

李委員俊俋：我是在請教院長。請問院長同意嗎？就是政黨法其實應該要好好地規範這一塊。他們

不能都不報，覺得自己是老大，反正自己是政治團體，內政部也沒辦法。事實上是有法可管的。 

其實這還不是重點，重點在以下的問題。婦聯會的錢主要來自勞軍捐，院長應該對這個有印

象才對。電影院都有張貼「娛樂不忘救國」的標語，因為娛樂不忘救國，所以就要收勞軍捐、收

反共救國捐。請教院長，婦聯會過去收過很多勞軍捐，對不對？ 

張院長善政：應該是。 

李委員俊俋：請問勞軍捐的性質是什麼？ 

張院長善政：就是要用在…… 

李委員俊俋：這是國家稅收還是具有其他的性質？這是必須用於特定用途的國家稅收，對不對？所

謂「捐」就是必須用在特定用途的國家稅收，沒有錯吧？ 

張院長善政：對。 

李委員俊俋：既然是用在特定用途的國家稅收，所以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然後規定涉及人民權利義

務的事項，也就是規定要收取這筆錢，就必須要有法律依據，對不對？現在請教院長 3 個問題，

第一，當初婦聯會收取勞軍捐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張院長善政：那個年代很早，我懷疑當初是沒有法源的。 

李委員俊俋：如果沒有法源依據，有無行政命令的依據？ 

張院長善政：年代太早了，可能也沒有。 

李委員俊俋：當初是用什麼理由將勞軍捐交給婦聯會？ 

陳部長威仁：說實在的，我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們會再來查。 

李委員俊俋：當初將勞軍捐交給婦聯會處理，只是基於一句話，即宋美齡說把這個交給婦聯會處理

，所以後來就交給婦聯會處理，請問這是否屬於轉型正義要處理的部分？人民的勞軍捐是要交給

國家的，無緣無故被民間團體拿來自己用，據了解，勞軍捐共收了 34 年，請問這 34 年當中婦聯

會總共收了多少勞軍捐？ 

張院長善政：據我們的資料顯示，大概快要 1,000 億。 

李委員俊俋：根據統計，金額是 969.3 億，像在戒嚴時期進口貨物辦理結匯時，最高每結匯 1 美元

，就自動捐款台幣 5 角，這是勞軍捐的部分，此外還有所謂的反共愛國捐。請教院長，這部分是

否要處理？來自人民的稅收，居然交給一個民間團體，而這個民間團體是登記在內政部下的一個

政治團體，居然可以不交任何相關的報告出來，內政部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請問院長，這個

團體要不要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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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善政：第一件事情就是設法釐清這麼多年下來，這 969 億的錢到底用到哪裡去？是否有用於

勞軍等相關用途上呢？ 

李委員俊俋：它的用途是很重要的，所以院長可否在此承諾，如果真有財產來源的資料，我們就據

以處理，可不可以？ 

張院長善政：誠如內政部所言，就是先把其整個財務狀況搞清楚。 

李委員俊俋：如果我們現在有其財務狀況的資料，院長能否確保這些資料在交接的時候能夠明明白

白的交給未來的執政政府？ 

張院長善政：如果有的話，就會交出來，但是就我的了解，現在我們是沒有的。 

李委員俊俋：不是沒有，事實上是有的，2006 年財政部曾進行相關的調查，即要求每家銀行把過

去勞軍捐逐年收了多少、共交了多少等資料調查出來，所以這些資料現在都在財政部，副本在內

政部，所以請院長在交接時，能夠明明白白地交給未來執政的政府，我們將要徹查所謂的婦聯會

，到底壓榨了人民多少的血汗錢，人民交給國家的稅收、人民的血汗錢，怎可以交給一個民間團

體來處理？未來還有軍人之友社、救國團等，還有司法改革等議題，俟進行司法組質詢時，本席

會再提出。 

張院長善政：如果有的話就會移交。謝謝。 

主席：謝謝李委員的質詢、謝謝張院長的答復。 

王委員金平之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現在請鄭委員寶清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鄭委員寶清：（15 時 34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各位都知道，偉大來

自於澈底、實在的執行，要執行才會有偉大，嘴巴說說並沒有什麼用，現在很多委員都有提到轉

型正義，而院長在 520 之前，對轉型正義一事可以做到多少？ 

主席：請行政院張院長答復。 

張院長善政：（15 時 35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該做的就會做，像方才委員提到的財務資料，

我們回去了解後，若確實有此資料，就會好好保存屆時交接給新政府。 

鄭委員寶清：應該不是只有這樣，其實之前國民黨就挪用很多國庫的錢來支付黨工的薪水，甚至是

退休金，所以你的任內是否通通都要將其列出來、追出來？ 

張院長善政：所謂轉型正義的項目有很多，如果委員有個案資料，請提供給我們。 

鄭委員寶清：我會把資料提供給你們。 

再來，未來院長轉入民間服務後，是否還會支持轉型正義？ 

張院長善政：會啊！ 

鄭委員寶清：要如何支持呢？ 

張院長善政：就是先表達關心，若可以有什麼行動那就再說了。 

鄭委員寶清：會以選台北市長做為所謂的轉型正義嗎？ 

張院長善政：不會啦！委員說得太遠了。 

鄭委員寶清：另外，很多候選人或是當選人都曾提到興建社會住宅，其實社會住宅是國民住宅的一


